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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告 

 

中華民國113年10月09日野村信字第1130000476號 

                                                       

主  旨：公告本公司經理之「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及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合併，並以「野村多

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為存續基金，「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為消滅基金之相關事宜。 

 

依  據：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下同）113年10月7日金管證投字第1130357299號函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主管機關核准函文及文號：113年10月7日金管證投字第1130357299號。 

二、 存續基金名稱：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存續基金經理人：黃奕捷 

三、 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投資策略重要差異摘要如下： 

名稱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存續基金)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消滅基金) 

基金類型 多重資產型基金 多重資產型基金 

投資基本方針
及範圍 

本基金自成立日起屆滿六個月後，投資於
國內外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參
與憑證、債券(含其他固定收益證券)、基
金受益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及經金管會核准得投資項目之資產等任
一資產種類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且投資於外國
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不得低於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本基金自成立日起屆滿六個月後，投資於
國內外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及參與
憑證)、債券(含其他固定收益證券)、基金
受益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及經金管會核准得投資項目之資產等任一
資產種類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且投資於亞太國家或
地區之有價證券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投資策略 本基金之多元資產收益策略兼具多元資產
佈局以及彈性資產配置，除了可以靈活配
置股票與債券部位，亦可透過承做指數選
擇權達到增進收益來源，並積極主動控制
下跌風險達到追求總體報酬的目標。本投
資策略主要目標有二：(1)透過股息、債息
以及權利金收入達到穩定的收益來源，(2)
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創造最佳總報酬。 

本基金投資採用下列五種投資策略： 

(1) 多元資產收益策略：著眼本投資策略
收益的需求，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下列
三種收益型相關證券： 

A.高股息股票－主動管理與挑選基本
面佳、價值面相對合理的全球高股
息股票，達到兼具股息收益與經風
險因子調整後的報酬表現。 

B.非投資等級債券－於尋求債息收入
的同時，藉由投資體質較好的發債

本基金之多元資產收益策略兼具多元資產
佈局以及彈性資產配置，除了可以靈活配
置股票與債券部位，亦可透過承做指數選
擇權達到增進收益來源，並主動控制下跌
風險達到追求總體報酬的目標，主要投資
範疇為亞太地區證券。本投資策略主要目
標有三：(1)透過股息、債息以及權利金收
入達到穩定的收益來源，(2)在控制風險的
前提下創造最佳總報酬，(3)中長期參與亞
太地區股債市投資契機。 

本基金投資採用下列投資策略： 

(1) 亞洲增長收益選股策略： 

步驟：1. 分析篩選出較高股利或高股

利成長動能的公司，此類公司所發行

之股票通常具有較佳之流動性，公司

財務狀況亦較穩定。2. 投資團隊藉由

分析財務基本面，交叉檢查公司的假

設和訊息面，以及利用外部券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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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達到分散投資、降低違約風
險以及交易成本等效果，以減少下
跌風險。 

C.高評級公司債－在嚴控交易成本與
下跌風險範疇下，追求最佳風險及
報酬機會。 

(2) 彈性資產配置以及動態避險策略： 

衡量整體市場現況與後市預期，本基
金將彈性調整投資組合中各類型資產
比重，另外針對市場性風險也將利用
衍生性金融商品工具，動態調整整體
投資淨部位水準，達到動態避險的效
果，以創造最佳總報酬的目標。 

(3) 非投資等級債券及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債券操作策略： 

本基金針對非投資等級債券及符合美
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將由投資
研究團隊透過總體經濟、政府貨幣政
策、票面利息、到期殖利率、市場利
率走勢、個別公司獲利能力及債券供
需情況等研究分析以判斷資產配置之
比例，其中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不
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30%，另因考
量流動性與財務揭露之風險，投資於
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不超
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15%，以使相關
風險限制在可控範圍內。 

(4) 選擇權投資策略: 

藉由承做與投資組合高度相關之指數
選擇權，透過買進指數選擇權買權/賣
權調整整體投資組合 Beta值或是透過
賣出指數選擇權買權/賣權獲取權利金
收入，達到平衡整體投資組合風險溢
酬及收益之效果；當中賣出指數選擇
權買權之交易，在面臨市場上漲時，
基金可收取權利金而放棄部分投資組
合上漲的空間，反之，當市場下跌
時，基金可透過收取權利金而減少整
體投資組合下跌的幅度。經理公司將
動態依據市場狀況調整選擇權投資策
略使用之比重。 

(5) 基金/ETF 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基金/ETF 之總金額占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 0%~70%，投資策略
先以「由上而下」(Top –down)總體
經濟策略，分析各主要國家及投資地
區之總體經濟狀況、殖利率曲線變
化、各產業的未來展望後，決定資產
配置部位。再以基本面分析各子基金
/ETF 之投資內容、投資屬性及投資策
略，進行子基金/ETF 之投資，並追蹤
投資風險。 

※在多數的時間本基金資產配置以債券資
產 50%~60%、股票資產 10%~45%為建
構原則，依當時總體經濟環境及市場投資
趨勢彈性調整各類資產配置比重。然而，
當景氣與市場環境出現極端狀況，股票相
對於債券資產之收益與潛力出現極度具吸
引力，則基金投資股票資產比例可拉高至

資源。股票的選擇將用以上的標準，

並專注於挑選對投資組合最適當的股

票。3.經理公司的數量評析團隊將參

與投資組合的建構，以利建置出一個

平衡的股票投資組合。 

(2) 亞洲平衡選債策略： 

將建立債券評分機制進行債券篩選，

殖利率的價值面投資機會將會和發債

人的違約風險互相對照。核心策略為

選擇高殖利率但違約風險被市場高估

的債券。因此，本基金將著重於殖利

率較高債券的投資。此外，本基金將

投資新發行的債券，藉此降低投資成

本，也有機會獲得較高的殖利率。評

估債券發行人方面，經理公司同時利

用券商的研究資源或直接的研究以進

一步評估潛在風險。 

(3) 保護性選擇權策略： 

藉由承作與投資組合高度相關之指數

選擇權，替投資組合創造權利金收入

來源，達到增進整體投資組合收益及

風險之溢酬；從事賣出指數選擇權買

權交易，在面臨市場上漲時，基金可

收取權利金而放棄部分投資組合上漲

的空間，反之，當市場下跌時，基金

可透過收取權利金而減少整體投資組

合下跌的幅度。由於此一選擇權投資

策略有可能影響投資組合的上漲獲利

空間，因此經理公司將動態依據市場

狀況調整選擇權投資策略使用之比

重。 

(4) 基金/ETF投資策略： 

投資基金受益憑證/ETF為基金執行

多元資產趨勢策略之工具之一，在必

要時期，會增加投資基金受益憑證之

比重，以更有效率的方法執行投資決

策，本基金投資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70

％，而單一子基金投資之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30％。投資基

金/ETF決策為先以「由上而下」 

Top -down 總體經濟策略，分析各

主要國家及投資地區之總體經濟狀

況、殖利率曲線變化、各產業的未來

展望之後，作好由上而下的資產配置

建議。接下來以基本面所決定之結論

為依據，分析各子基金/ETF之投資

內容、投資屬性及投資策略，進行子

基金/ETF之投資，並追蹤投資風

險。此外，考量下列因素可能增加投

資基金受益憑證/ETF： 

A. 風險分散–尤其若基金規模較



 

3 

 

不超過 70%；相對的，當股票相對於債券
資產之收益與潛力風險偏高時，則股票資
產投資比例可調降至最低 0%。 

本基金由投資管理處之投資團隊負責每日
基金資產配置、投資組合之追蹤觀察，篩
選最適股票及債券標的。 

小，直接投資股債證券標的較

不易達到分散風險的配置(以債

券投資為例，其最小投資單位

需要達到一定的金額，因此較

小規模的基金其債券能投資的

檔數便有限，風險也不易分

散)。所以若能拉高投資一檔投

組分散的基金或 ETF的投資比

重，基金所面臨的單一證券風

險反而更能分散，則將酌量使

用基金來投資。 

B. 收益分散-季、月配息基金股

份，可能增加收益接收時點的

頻率與分散度，若投資某一類

資產的基金，在收益接收時點

上能得到更高的頻率與分散

度，則將酌量使用基金來投

資。 

C. 降低交易成本–執行較少檔數的

基金/ETF交易，其成本低於一

次需執行許多檔股票或債券的

交易，將視時機酌量使用基金

來投資。 

D. 流動性風險–直接買賣證券可能

會遭遇到來自交易對手所施加

的高買賣價差成本，或因市場

流動性枯竭而完全無法賣出證

券。投資經篩選後的基金， 若

可減少流動性風險，且又能達

到所需要的投資目標，則將酌

量使用基金來投資。 

E. 時間成本–實際資產配置的執行

更有效率，尤其當市場看法改

變，經理人更能夠快速的調整

基金/ETF部位，而當市場轉折

或行情動盪時，短期間內可能

賣出大量證券後又欲買回同一

批證券，可能受限於短線交易

規範限制而無法執行，為獲取

一定程度市場報酬則可能以買

進基金代替。透過基金來交易

特定主題、產業或市場方向，

若能減少時間成本，且能達到

所需要的投資目標，則將酌量

使用基金來投資。 

F. 稅務成本–有些國家針對外國投

資者課稅，課稅基礎包括交易

當地證券的金額、投資所衍生

的股息、債息或資本利得等，

稅務相關作業流程也可能消耗

人力與時間。經投資團隊評

估，若在稅務成本負擔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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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資該類型市場或資產不具

投資價值，或無法達到想要的

投資目標，而透過經篩選後的

基金來投資卻可以減少前述稅

務成本的影響，且又能達到所

需要的投資目標，則將酌量使

用基金來投資。 

(5) 主動收益資產配置策略： 

本基金資產配置中股票、債券、或基

金/ETF單一資產投資比重上限為

70%，依當時總體經濟環境及市場投

資趨勢彈性調整各類資產配置比重。 

為了達到我們的收益目標，在大部分

的時間本基金會採取股債均衡配置，

並將依景氣循環所處階段，調整股債

配置比重。而若市況發生改變，或出

現其他風險或機會，亦將適時調整改

變股債配置。 

A. 衰退期(下圖 D)：經濟成長動能

疲乏，實質生產毛額逐季下

跌，預期較不利股市表現，將

採取相對防禦性操作，因此，

在考量投組收益分配可達成的

評估之後，將逐步減碼股票部

位，債券部位則轉向高信用評

等標的，酌量減少高收益債券

投資，並轉持與景氣循環連動

性較低的標的。 

B. 蕭條期(下圖 A)：當經濟衰退的

情況持續惡化，此期間經濟活

動低靡，各國央行持續採取寬

鬆貨幣以刺激景氣，有利債市

表現。因此，在考量投組收益

分配可達成的評估之後，可以

將股票淨部位降至最低。此時

高收益債券跌價幅度可能較

大，故債券部位將著重於高信

用評等標的。 

C. 復甦期(下圖 B)：此期間企業獲

利能力修復，失業率與違約率

開始下降，通膨率亦隨之逐漸

上升，央行將停止刺激景氣之

寬鬆貨幣政策，債市多頭力道

減退，股市多頭格局顯現。在

考量投組收益分配可達成的評

估之後，投資將逐步拉高股票

部位，而在違約率下降之環

境，有利於高收益債信用貼水

加速縮減，故債券部位將增加

高收益債投資。 

D. 繁榮至頂峰期(下圖 B→C)：此

期間經濟維持相當活絡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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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消費與企業製造活動都將

快速增長，並伴隨通膨率的上

升，與企業獲利成長，有利股

市表現。 

因此，在考量投組收益分配可達成的

評估之後，可以將股票淨部位比例拉

至最高。債券部位將以高收益債為主

要投資，但整體高收益債部位比重不

超過 30%。 

風險屬性分析 RR3 RR4 

經理費 1.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除外)，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七○(1.70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除投資

於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

(含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桿型ETF) 

外，投資於經理公司所屬集團管理之基

金受益憑證，集團基金受益憑證之經理

費應至少減半計收；投資於經理公司及

所屬集團管理之基金受益憑證不得收取

申購或買回費。 

2. 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係按S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九九(0.99％)之比率，逐日

累計計算，並自開始銷售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第1.款但書之規定，於S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亦適用之。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一‧七○(1.70％)之比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 

保管費 每年 0.26% 每年 0.26% 

定時定額申購
手續費 

0.8%(書面) 

0.6%(網路) 

0.8%(書面) 

0.6%(網路) 

 

四、 預期效益：(一)提升基金資產管理效率 

(二)提升基金操作之穩定性 

(三)避免基金面臨清算之風險 

五、 合併基準日：113年12月17日。 

六、 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之計算公式： 

1.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持有總單位數*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合併基準日淨值=野村

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價金(四捨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位數) 

2.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價金(四捨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位數)/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合併基準日淨值=基金合併後持有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的單位數（四捨五入至該基金受

益權單位小數位數） 

七、 如不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於113年12月13日前(含)向本公司提出申請轉申購本公司之其他基金或辦理買

回受益憑證，本公司將不收取任何轉申購費用。或於113年11月29日前(含)向本公司提出變更定期定額扣款

申請，此項申請亦無需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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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公司自113年12月16日起至113年12月19日止，將「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資產全部轉移予「野

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資產移轉期間將停止受理「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及贖

回。 

九、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及「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皆已採無實體發行，不印製實體受益憑

證。本公司將依據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

規定辦理後續受益憑證劃撥轉換事宜。 

十、 配合前述基金合併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投資人如需野村多

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公開說明書，可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查詢。 

 

 

特此公告。 

%22%20http:/mops.twse.com.tw/

